醴陵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

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食品、药品、市场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正科级行政单位，本部门包含“醴陵市食品药品和质量技术检验检测所”、“醴陵市市场和质量监督执法大队”二级机构，未独立核算，与一级单位合并公开，本部门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依法维护各类市场经营秩序，组织查处违反工商行政管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行为。

（二）依法开展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以及食品、药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化妆品、计量、特种设备、广告等各类行政审批工作。稳步推进“三证合一”制度改革，继续推进“个转企”及“小升规”工作，完成政府安排的工作目标。

（三）着力构建覆盖全市范围的食品、药品安全监管网络；开展食品生产、流通以及餐饮业、学校食堂、建筑工地食堂、保健品、化妆品等环节安全监督管理；开展药品、医疗器械生产、流通、使用的监督管理。

（四）开展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酒类食品、化妆品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和健康管理的监督。

（五）开展全市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六）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商标、广告的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查处商标、广告违法行为。

（七）受理12315、12365、12331等市场监管申诉举报，调解消费纠纷，提供政策咨询，开展消费维权工作；组织查处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。开展相关突发事件（事故）的监测监控、安全预警、应急处置等工作，统一发布重大安全信息。

（八）开展全市认证认可和对检验、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（九）开展全市标准化管理、计量管理工作。

（十）开展特种设备的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和检验、检测等环节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十一）开展“安全食用油”、“安全豆制品”、“安全米粉”专项整治行动。

（十二）承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。

（十三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既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，又包上年结转；支出既包括保障我局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的行下单位离退休、行政单位医疗、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支出等项经费。
纳入我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：醴陵市食品药品和质量技术检验检测所”、“醴陵市市场和质量监督执法大队”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3200.86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169.10万元；上年结转31.76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3200.86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747.35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4.56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38.95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052.02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48.84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763.62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97.43万元，增加的原因是：保障单位运行的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日常维修费、工会经费、福利费、专用材料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等均略有增加。
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708.78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73.6万元，比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减少50.4万元。其中：2017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数为37.6万元，比201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数减少2.4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2017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数为36万元，比201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数减少48万元，主要是根据市政府的要求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制度，移交醴陵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部16台车辆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10.8万元;培训费1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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